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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AE_B6_E5_8F_91_E5_c80_301491.htm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

做好稳定价格总水平工作的通知(2007年7月27日 发改价

格[2007]1806号)各省下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、副省

级省会城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、物价局： 今年

以来，由于粮食、食用植物油、猪肉等副食品价格上涨，影

响价格总水平上涨较多，6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

涨4.4%，1-6月平均上涨3.2%，超出了年初国家确定3%的调控

目标，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。为了做好价格管理工作

，维护正常的价格秩序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严格

控制政府提价措施的出台。凡是居民消费价格平均涨幅已突

破当地预期调控目标较多的地方，年内原则上不得出台除促

进节能环保外的、新的政府调价措施。对各省（区、市）授

权市、县政府管理的价格，也要切实加强监管，努力保持价

格水平的基本稳定。 二、审慎采取价格干预措施。未列入定

价目录的商品和服务价格，均应由市场调节，正常情况下政

府不应直接干预。遇突发事件或严重自然灾害引起价格显著

上涨，确实需要实施价格干预措施时，要报经省级以上人民

政府批准或授权。并及时向社会公告实施时限、具体范围和

有关政策。在引起商品和服务价格显著上涨的因素消除后，

要及时解除价格干预措施，并向社会公告。 三、规范市场价

格秩序。经营者应当遵循公平、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，依

据生产经营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合理制定价格。经营者或者

行业组织不得以会议纪要、协调价格、价格联盟等形式串通



定价、联合提价。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监督，严肃查处

价格垄断、价格欺诈。价格歧视、囤积居奇、哄抬物价等价

格违法行为。对性质恶劣、问题严重、影响较大的典型案件

，要通过新闻媒体予以曝光。 四、妥善安排低收入群体的生

活。各地要认真贯彻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猪肉等副食品

生产供应保持市场稳定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办发电[2007]9号）

的精神，在价格上涨幅度较大、对低收入群体生活影响较多

时，及时给当地人民政府提出调整社会保障标准、发放临时

补贴等政策建议，确保低收入群体生活水平不因价格上涨而

降低，保持社会的稳定。 五、正确引导社会舆论。各级价格

主管都门要完善新闻发布制度，科学、准确、及时地发布有

关信息，正确分析价格波动的原因。要配合新闻媒体宣传政

府在扶持生产发展、改善市场供应、稳定市场价格、妥善安

排低收入居民生活等方面采取的措施，引导社会各方面客观

看待价格波动的影响，理性对待市场价格变化，防止不当炒

作，努力形成和谐健康的舆论氛围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

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